
　
第 58卷　第 2期

2005 年 3 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58.No.2
Mar.2005.141 ～ 146

收稿日期:2005-01-05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矛盾论》

王　南　湜
(南开大学 哲学系 ,天津 300071)

[作者简介] 王南湜(1953-),男 ,陕西凤翔人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

哲学研究。

[摘　要] 以往对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矛盾论》的解读 ,基本上是置于一种理论

哲学传统中进行的 ,与之不同 ,本文则试图提供一种基于实践哲学传统的解释 ,并在与亚里士

多德实践哲学的比较中 ,将《矛盾论》的辩证法理解为一种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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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论》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 ,自发表以来已为人们反复地解读。其中长期流行且最为重要的一

种解读是纳入教科书体系中 ,使之成为其实体性哲学之一部分的解读;另一种重要的解读则是在 20世

纪 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兴起之后 ,一些研究者试图作出的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解读 。这两种重要的解

读虽然有很大差别 ,但都是可以归之于一种理论哲学传统之中的 。与之不同 ,笔者这里试图提供一种基

于实践哲学传统的解释 ,并认为这种解释更能把握住毛泽东哲学特别是其辩证法思想之实质 。

一

为阐明毛泽东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 ,我们须从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这两种对立的哲学理路的区别

说起。关于这种区别 ,笔者在别处曾有过论述
①
。笔者的主要论点是: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是人们进行

哲学思维的两种可能的理路。这两种哲学理路是由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所决定的。一种哲学理路 ,

如果认为理论思维为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 ,理论思维并不能在生活之外找到立足点 ,认为理论理性

从属于实践理性 ,它就是实践哲学的理路;一种哲学理路 ,如果认为理论理性可以在生活之外找到自己

的阿基米德点 ,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 ,它就是理论哲学的理路 。基于这种划分 ,笔者还论证了 ,从

柏拉图一直到胡塞尔的西方哲学的主导理路是理论哲学 ,实践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虽然有过重大发

展 ,但终归未成主流;而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导理路则是实践哲学 ,理论哲学虽在古代出现过某种萌芽 ,但

终究未能彰显。而马克思哲学属于实践哲学的理路 ,或者说 ,马克思是西方现代实践哲学的奠基者 。

这里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 ,如果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哲学 。按照传统的教科书体系来理解 ,毛泽东哲学只能是一种理论

哲学 ,也就是说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辩证法只能首先是纯粹客观的 、与人的活动无关的自然

规律 ,然后才有人对作为自然规律的辩证法的自觉适应和利用。实践唯物主义的阐释在突出人的能动

性即主体性方面 ,对教科书解释有重要突破 ,但由于仍陷于主客二分的框架之中 ,仍囿于传统哲学对于

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分割 ,因而就仍未突破理论哲学传统之局限。显然 ,如果囿于对毛泽东哲学的一种理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58 卷　

论哲学传统的解释 ,马克思与毛泽东在哲学思想上的一致性便成了问题。但是 ,任何一个对于毛泽东的

革命生涯有所了解的人 ,恐怕都无法将其哲学归之于一种静观的理论哲学传统之中 。《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第十一条对于改变世界之首要性的强调 ,几乎可以看做是毛泽东一生所奉行的圭臬 。难道人们能

够认为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与其哲学理论不一致吗 ?如果不能的话 ,又如何解释二人思想之间这种高度

一致呢? 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 ,毛泽东在写作其《实践论》 、《矛盾论》时 ,并未读过多少马克思本人的著

作。如果这一事实成立的话 ,似乎更增加了解释的难度 。或许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一问

题 ,那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于毛泽东之接近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积极影响②。但亦有人不同意强调这

种影响
③
。问题在于 ,我们能否找到有力的论据证明中国传统哲学有这种积极影响。

前面曾简单地指出过 ,与西方主流哲学传统属于理论哲学理路不同 ,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一种实践

哲学理路 。关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 ,许多中外研究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一般说来 ,哲学

的本质差异根源于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中西哲学各自的特质亦当植根于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对

此 ,西方的一些学者似早已有所认识。如有些西方学者认为 ,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关联性思维”
[ 1]
(第

59 页)。诺斯罗普在其发表于 1946 年的《东方直觉的哲学和西方科学的哲学互补的重点》一文中则认

为 , “儒家学说可定义为一种心灵状态 ,在其中 ,不定的直觉到的多方面的概念移入思想背景了 ,而具体

区分其相对的 、人道的 、短暂的`来来往往' 则构成了哲学内容” ,在道家哲学中 , “则是不定的或未区分的

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构成了哲学内容”
[ 2]
(第 31 页)。后来的汉学家们如亨德森 、史华兹 、葛瑞汉等人对于

“关联性思维”也进行过进一步探讨 。汉森(中文名陈汉生)“则在八十年代初提出了一个关于汉语意象

性语言之性质及其对中国传统哲学上影响的理论” [ 3](第 362 页)。当然 ,更为有意义的探讨来自中国学

者。梁漱溟早在上个世纪 20年代初就提出了一个中 、西 、印三种文化差别的理论。他认为 ,文化乃生活

的样法 ,意欲的不同决定了生活样法的不同。人类的意欲有三种 ,从而就有三种生活的样法即三种不同

的文化。不同于西方人“向前的要求”和印度的“禁欲的态度”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一种“调和持中的态

度” [ 4](第 53-56页)。而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他则认为是不同于西方一任理智分析的知觉[ 4]

(第 126 页)。贺麟则在上世纪 40年代指出 , “宋儒 ,无论朱陆两派 ,其思想方法均系我们所了解的直觉

法。换言之 ,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 ,程朱所谓格物穷理 ,皆不是科学方法 ,而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

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 。” [ 5](第 175 页)比较重要的讨论还有李泽厚的“实用理性”

说
[ 6]
(第 303-306 页),王树人的“象思维”说

[ 7]
(第 58-64 页),以及张祥龙关于中国古代思想之“构成见地”的

探讨
[ 8]
(第 190-199页)。以上诸说 ,无论是“关联性思维” ,还是“调和持中的态度” 、“直觉法” 、“实用理性”

等等 ,都可以说是从某一方面揭示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 ,而这一特质 ,与西方哲学之建立

在主客分立之基础上的理论哲学之思维方式显然是截然对立的 。这种思维方式的截然对立 ,指明了建

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之上的中国传统哲学 ,正是一种实践哲学 ,而决非理论哲学。

既然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于实践哲学理路 ,那么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的毛泽东

之借助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而接近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有人之所以反对

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哲学形成的影响 ,是担心这种强调会疏离毛泽东哲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关系 。其实 ,这种担心是无根据的 。当然 ,说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同属实践哲学理路 ,并不

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完全一致 ,而只是说二者之间具有一种思维方式上的亲和性 。这是因为 ,不仅中国哲

学与西方哲学分属两种十分不同的文化传统 ,而且即便是同属实践哲学理路 ,亦由于一为古代实践哲

学 ,一为现代实践哲学 ,而大异其趣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 ,它是在对于近代主体性

哲学的批判性超越中形成的 ,是对于作为理论哲学之极致的主体性哲学的否定 ,而中国传统哲学中却从

未发展起一种理论哲学资源 ,更未曾发展出一种匹配于近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主体性哲学 ,因而其作为一

种实践哲学便只是一种直接的原初形态 。就此而言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毛泽东之接近马克思哲学真精

神来说 ,就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可接受的东西 ,而是必须对之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换 ,增加某些新的精神

元素 。这新的元素既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阅读和理解 ,更有毛泽东本人所从事的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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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实践。不同于书斋中的研究者 ,毛泽东进行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而不

是为了获得一种希腊人所推崇的纯粹理智上的愉悦。而对于一个革命实践者来说 ,什么样的哲学是最

适当的 ,惟有一种基于实践的哲学才是最适当的。而且对于实践哲学来说 ,活生生的实践体验 ,实践中

的种种困惑 ,都是促成思想发展的动力 。因此 ,对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发展而言 ,他所从事的革命实践

也内在地促使他探求一种实践哲学 。这样 ,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切身体验 ,中国传统哲学的滋养和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吸收 、融合在一起 ,最终造就了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思想。

二

在明确了毛泽东哲学既然是一种实践哲学 ,那么《矛盾论》中的辩证法便只能是一种实践辩证法。

所谓实践辩证法是与理论辩证法相对应的概念。笔者在别处曾阐明过 ,在理论中 ,形式逻辑是必须遵守

的 ,不然与形式逻辑同一律相冲突的辩证法是不能成立的 ,从而 ,辩证法要能够成立 ,只能是一种实践辩

证法 ,只能作为一种实践智慧[ 9]
(第 32 页)。而关于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做过最为详尽的讨论 ,因而 ,我

们对比亚里士多德对于实践智慧的讨论而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对《矛盾论》辩证法进行阐释 。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 ,人类活动被划分为理论 、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 。理论的对象是“出于必

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 ,即“永恒的东西” ;而“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 [ 10](第 117 , 118

页)。但实践与创制又有区别。一般而言 ,实践是一种自身构成目的的活动 ,而创制的目的则在活动之

外。而在人类的每一种活动中 ,都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品质和行为的能力 。对于理论或思辨而言 ,这种

品质是理论智慧或哲学智慧;对于创制而言 ,是技艺;对于实践而言 ,便是实践智慧或明智 。在《尼各马

科伦理学》第六卷第五章中 ,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 ,实践智慧既

不同于理论智慧亦不同于技艺 。与理论智慧不同 ,它不考虑那些不变的东西 ,因为对于不变的东西 ,人

只能认识它而不可能对之有所作为 。与技艺不同 ,技艺的目的是要制造某种事物对自己有益 ,而实践智

慧的目的却不是要制造别的事物 ,实践的目的就是它自身。因此 ,所谓实践智慧或明智“就是善于考虑

对自身的善以及有益之事 ,不是对于部分的有益 ,如对于健康 、对于强壮有益 ,而是对于整个生活有

益” [ 10](第 120页)。亚里士多的关于实践智慧的分析是在探讨如何能将实践中不同的乃至互相冲突的因

素结合起来进行思考 ,以便能够把握住那事物最佳的度 ,最适宜的行动方案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指

的是人际间的伦理和政治行为 ,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实践概念有很大的不同 ,但就都是关于人的

行动而言 ,是有相通之处的 ,因而是可以作为一种对照以考察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的。其实 , 《矛盾论》

所要解决的问题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对象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之处 ,那就是在一种复杂的境况中行

动者如何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 。我们从普遍原理与特殊事物的关系 、行动境况的构造与分析 、行动的逻

各斯等几个方面比照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分析来考察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辩证法 。

普遍原理与特殊事物的关系问题 ,是任何关于人的行动的分析不可避免地首先要遇到的问题 。亚

里士多德首先从存在状态上区别了理论同实践(和创制)的对象 。理论的对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

在的东西” ,即“永恒的东西” ;而“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 10](第 117 , 118 页)。对于永恒的

东西而言 ,个别的 、特殊的经验是没有意义的 ,但对于可变事物而言 ,则情况大不相同 。正是这种对象的

不同 ,决定了以永恒的东西为对象的理论智慧与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的实践智慧的根本性不同。因而 ,

实践智慧不只是有关于普遍的 ,它必须能够认识特殊的 ,因为实践总是和特殊事情有关的 。“明智不只

是对普遍者的知识 ,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 。因为明智涉及行为 ,而只有对个别事物的行为才是可行

的。”[ 10](第 123 页)由于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事物的 ,所以经验对于实践智慧便非常重要。亚里士多德举

例说 ,青年人可以通晓几何 、算术 ,在这方面成为智慧者 ,但却不能成为有实践智慧者 ,因为实践智慧是

对特殊事物的 ,这必须通过经验才能熟练 ,而青年人缺少的正是经验。在这一问题上 ,毛泽东不仅与之

相似 ,甚至更为强烈 。毛泽东对于特殊的东西的强调 ,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严厉批判 ,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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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论》中 ,他批评教条主义者 ,“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他们也不了解

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 ,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并特别地强调

特殊性的根基地位:“这种共性 ,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 ,无个性即无共性 。假如除去一切个性 ,还有什

么共性呢 ?”[ 11](第294 页)结论是:“这一共性个性 、绝对相对的道理 ,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 ,不懂

得它 ,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 11]

(第 295 页)像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一样 ,毛泽东对事物的特殊性 、

个别性方面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这种理论倾向的相同性表明 ,实践哲学对于普遍与特殊这一对立的两方

面 ,有着与理论哲学根本不同的态度。在理论中 ,普遍性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 ,理论的

直接目的是为了解释世界 ,而所谓解释世界 ,无非就是将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归之于某一些普遍的原理 ,

而理论的最高理想是用一个理论体系解释一切。而实践则不同 ,实践的目的是改变世界 ,即创造出一些

新的事物 ,而事物总是以个别的方式存在的 ,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个的人 ,而并不存在一般的人或人本身 ,

因而 ,实践便不能不首先关注于个别的事物。至于一般性的原理 ,在实践中只有当其能够被具体化为可

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下 ,才会受到重视 。可以说 ,在理论中 ,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 ,构成出发点 ,个别事

物只有能确证普遍原理的情况下才是重要的;而在实践中则相反 ,个别的东西构成了基础 ,构成了出发

点 ,普遍的东西只有能进入个别的东西之中 ,构成改变世界之一必要环节的情况下 ,才是重要的。

对于个别事物的关注 ,是实践哲学的共同特征.,而对于个别事物的具体把握 ,则是实践智慧之根本

目的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 ,实践智慧正是一种能够将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 ,把握住其中恰如其

分的“中道” ,合于正确的逻各斯的品质和能力 。对于人类而言 ,要改变事物或创制事物 ,便必须在某种

程度上有关于被实践或被创制的事物是如何被构成的观念 ,即必然首先要在思想中将预期的作为目的

的事物设想出来 。而这种设想无非就是将诸有关理念结合起来 ,使之在思想中构成一个合乎目的的新

的事物 ,并进而以之推动行动 。因此 ,在实践中 ,将诸有关理念在思想中先行结合起来 ,构成一种行动的

逻各斯 ,便是必不可少的 ,问题只在于如何进行这种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是提出一个涉及到生活的

各个方面的德性表 ,并对在这些不同的生活方面如何达到理想的品德或善进行十分详尽的讨论。在《矛

盾论》中 ,毛泽东则对如何把握个别事物的具体性提出了一个远为复杂的方法论系统
[ 11]

(第 279 页)。他

在简单地对矛盾的普遍性进行了阐述之后 ,用了大得多的篇幅对矛盾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从各种物质

运动形式中矛盾的特殊性 、事物发展不同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 、每一过程的不同阶段矛盾的特殊性 、以

及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矛盾的不同方面的特殊性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讨论
[ 11]

(第 283-295 页)。

在这些分析之后 ,毛泽东还特别地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中的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进行了阐述
[ 11]

(第 295-308页)。通过这些分析 ,毛泽东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如何把握个别事物之具体性的方法系统。

这一方法虽然并不能当做一种现成的东西去套用 ,但却也有着相当的可操作性 ,甚至可视为一种实践方

法论程序 。如果人们能在实践中注意到事物上述诸多方面的矛盾特殊性 ,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

于事物的具体把握 ,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新事物的具体设想 。不难看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的把

握具体事物的方法论比之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的经验性方法 ,要更多一些普遍性色彩。这其中的

缘由 ,当在于亚里士多德把理论与实践(和创制)截然二分 ,认为惟有对不变的普遍必然的东西才能有知

识 ,而实践的对象既然是可变的 ,便只能进行一种经验性的分析 。毛泽东则认为普遍的东西寓于可变的

个别事物之中 ,故其矛盾特殊性质分析方法便能够具有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

不同于理论智慧的静观性 ,实践智慧是指向好的行动的 ,因此对于具体事物特殊性的把握并非只是

要静观这些特殊性 ,而是要达到善的目的或成功的目标。这就进一步有一个如何正确地行动的方法问

题。对此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有一个基本原则 ,那就是善是一种适度 ,一种中庸之道 ,因而 ,在各种

情况下 ,善的行为就是过与不及之间的一个适度之点。这里 ,中庸绝非折中 、平庸 ,而是恰如其分。毛泽

东在《矛盾论》中也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地行动的方法论原则 ,那就是抓住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

面 ,同时兼顾次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方面。这是说 ,一方面 ,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 ,必

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 ,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 ,并且善于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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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由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 ,以及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 ,并非固定的 ,而是经常

的互相转化的 ,所以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一方面 。“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

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 ,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 ,那就将陷入抽

象的研究 ,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 ,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11](第 301 页)而如

果进行了这种研究 ,那就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亦即成就好的行为或成功的行动。

三

前面我们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 ,比照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实践智慧 ,讨论了毛泽东《矛盾论》中

一种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但任何方法论都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方法论 ,

而是必然要预设一种存在论 ,或者借用奎因的话说 ,就是必然要有一种存在论承诺。深入考察《矛盾论》

中的存在论预设或存在论承诺 ,将能进一步展现毛泽东辩证法的实践哲学特质 。

一般而言 ,任何一种哲学都必然有一种或显明或隐含的存在论 ,而如果我们把全部哲学划分为理论

哲学与实践哲学两种基本理路 ,那么 ,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哲学类型的存在论必然也是全然不同的。事实

上 ,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对象与实践对象 、创制对象的划分 ,就已经指明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所预设

的存在论的根本不同 。我们记得 ,亚里士多德说过 ,理论的对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 ,即

“永恒的东西”;而“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 10](第 117 , 118 页)。这一区分极为重要 ,它事

实上规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论类型:一类视为真实的存在为“出于必然而无条件”的“永恒的东西” ,

而另一类则是真实的东西为可变的东西 。当然 ,这两类存在论并非亚里士多德的发明 ,而是在其先的希

腊哲学中都有人主张过。“出于必然而无条件”的东西 ,是毕达哥拉斯学派 、埃利亚学派和柏拉图所主张

的 ,而自然哲学家们 ,特别是赫拉克利特 ,则主张真实的存在为流变的事物 。但亚里士多德的独到之处

是把这两类存在与人的两类不同的理性和活动联系了起来 。人的理性“也一分为二 ,一部分是考察那些

具有不变本源的存在物 ,另一部分是考察那些具有可变本源的存在物”
[ 10]

(第 115 页)。前者的活动为理

论 ,后者的活动为实践或创制 。对于理论或科学而言 ,其对象必定是必然的 、普遍的 、永恒的 , “凡是出于

必然的东西 ,当然能被科学的认识 。”[ 10](第117 页)而对于变化的东西则不能形成普遍性的知识 。而对于

实践和创制而言 ,其对象不能不是可变的 ,即具有可改变性 ,否则 ,任何实践或创制都将是不可能的 。在

实践中 ,人们不能考虑那些出于必然的事物 ,既然必然的事物不能够被改变 ,则不能够成为实践的或创

制的对象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区分 ,潜含着一种深刻的意蕴 ,那就是 ,一种理论哲学所预设的真实存在 ,

必定是普遍必然的永恒之物 ,而一种实践哲学所预设的真实存在 ,则必定是流变的或可改变的事物 。

按照这种划分 ,既然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 ,那么其所设定的存在论便必定只能是一种

流变的 ,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可改变性的世界。我们看到 ,在《矛盾论》中 ,毛泽东所描述的世界 ,正是一个

变动不已 ,生生不息的世界。在毛泽东对世界存在所进行的描述中 ,与他所反对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把世界一切事物 ,一切事物形态和种类 ,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相反 ,主张“把事物的

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 ,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他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

相影响着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 ,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

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 ,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11](第 275 , 276 页)把事物看成是发展变化

的 ,对于实践哲学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事物不可发展 ,不可变化 ,则任何改造世界的活动将都不可

能进行。尽管以流变的事物作为真实存在的哲学不必然就是实践哲学 ,如自然哲学家和赫拉克利特的

哲学 ,但实践哲学却必定预设流变的存在论。这一实践哲学与流变存在论之间的内在关联 ,也能够解释

何以中国传统哲学对于毛泽东之接近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对于实践哲学而言 ,世界不仅是可变的 ,而且还是对于人而言的可改变的 、可改造的。这不仅是

说世界本身客观地具有可改变性 ,而且更是说 ,实践者或改变世界者正是生活于这个被实践 、被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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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中 ,并构成这个世界的一个“成分” 。这一点明显地不同于理论哲学 。理论哲学的世界不是人生

活于其中的世界 ,而是一种超越于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的理念世界之类抽象的世界。从改变世

界的实践来看 ,实践者只有生活于被改变的世界之中 ,才能够实施改变活动 。但理论世界既然是不可改

变的 ,只是沉思的对象 ,那么 ,理论主体便只能在这个世界之外与之相对待 。像海德格尔所说 ,实践哲学

中 ,实践者与其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在世界中的生存”或“在世” ,而在理论哲学中 ,理论

主体与视为真实世界的关系便只能是一种“出世” 。在《矛盾论》中 ,毛泽东所描述的真实世界 ,正是一个

实践者 、改造者处身于其中的世界 。从而表明毛泽东哲学为一种实践哲学 ,其辩证法为一种实践智慧。

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当能为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解开展出一个新的广阔的理论空间 。

注　释:

①　参见拙作:《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 ,《天津社会科学》 2000 年第 6 期。

②　国外的研究如弗朗西斯·素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5 年版), 梁再赫的《中国古代

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国内的有何显明 、雍涛合著的《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

神》(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郭金树的《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社会科学论坛》 2003

年第 2 期), 周树智的《论毛泽东对中国对中国古代实学的继承与发展》(《西北大学学报》 1996 第 4 期)等。

③　参见熊启珍:《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吗?》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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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tradictions” in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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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Contradictions” , one of the most impo rtant books w rit ten by Mao Zedong , has been

interpreted basically in the manner of theoretical philosophy.On the contrast ,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of fer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 and also , regards the dialectics in i t as a kind of

practical wisdom in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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